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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2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能泰山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21 

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 

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.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经与

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能源交通公司”）协商，

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，总金额不超过

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期限不超过一年，经协商后可提前归还，按不超

过公司及子公司取得贷款时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承担借款利息。 

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向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

司借款余额为 18,358 万元，利息支出为 830.86 万元。预计 2025 年

公司及子公司向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借款总金额不超过 50,000 万

元人民币，按不超过公司及子公司取得贷款时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承

担借款利息，预计年利息支出不超过 1,750万元。 

2.能源交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.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

以 5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

易，关联董事李晓先生、赵光润先生、刘逍先生、管健先生、马玉锋

先生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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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

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

限公司将回避表决。 

4.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不构成重组上市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

注册资本：365000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巍 

成立日期：2002年11月11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30464P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投资

的资产管理服务；煤炭销售（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、储运

活动）；招投标代理服务；进出口代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

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新

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；金属制品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

销售；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

化学品）；五金产品零售；五金产品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

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日用家电零售；针纺织品及原

料销售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；个人卫生

用品销售；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；劳动保护用品销售；

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；电气设备销售；电线、电缆经营；发电机及

发电机组销售；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；润滑油

销售；国内贸易代理；装卸搬运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国内货物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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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信息系

统集成服务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供应链管理服务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

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消防器材销售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

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电子产品销售；电力设施器

材销售；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；光缆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

件销售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橡胶制品销售；塑料制品销售；

密封件销售；紧固件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照明器具销售；阀门和旋

塞销售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安防设备销售；油

墨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电池销售；金属工具销售；制冷、空调

设备销售；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；物联网设备销售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

办公设备销售；办公设备耗材销售；日用品批发；日用百货销售；日

用化学产品销售；纸制品销售；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；交通及公共管

理用标牌销售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保健食品（预包装）

销售；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；服装服饰批发；皮革制品销售；机械零

件、零部件销售；日用品销售；服装服饰零售；化妆品零售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

住宿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（不得从

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2.主要财务数据 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能源交通公司总资产2,507,536.90万元，

所有者权益-388,667万元。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481,744.02万元，净

利润-604,806.12万元。 

3.关联关系 

能源交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交

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4.关联方是否失信被执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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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，总金额不超

过 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期限不超过一年，经协商后可提前归还，按

不超过公司及子公司取得贷款时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承担借款利息。

预计 2025 年公司及子公司向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借款总金额不超

过 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按不超过公司及子公司取得贷款时的银行贷

款利率水平承担借款利息，预计年利息支出不超过 1,750 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，总金额不超

过 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期限不超过一年，经协商后可提前归还，按

不超过公司及子公司取得贷款时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承担借款利息。 

五、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及子公司拟分别与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签署《借款合同》，

期限不超过一年，经协商后可提前归还，按不超过公司及子公司取得

贷款时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承担借款利息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以及项

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
金额 

2025 年年初至本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向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

司借款余额为 0万元，公司及子公司与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已

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75.45万元。 

八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

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4

月 23 日召开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能源交通公司及子公司向公司及子

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》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并发表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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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： 

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的有关资料，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

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以及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而发生的，关联交

易的价格公平合理，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； 

2.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审核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4月24日 

 


